附件3

中央编办关于批转《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 抽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央编办发〔2015〕131号 
  （2015年11月26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办： 中央编办同意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定的《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试行）》，现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监督管理，规范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工作，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办法（试行）》，以及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是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称登记管理机关）对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随机抽取一定比例，对其登记事项、年度报告等公示信息进行检查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指导和监督检查全国的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工作。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开展本级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工作。 
    第四条 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名录库，按照公平、公正、规范的要求，根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并随机选派人员进行检查。 随机抽查应做到全程记录， 实现责任可追溯。 
    第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于每年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结束后，对事业单位法人的年度报告至少进行一次随机抽查，每次抽取比例为1％—3％。当年已经被抽查的事业单位法人，不再计入本年度内抽查的基数。 
根据工作需要，登记管理机关可以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专项抽查。 
    第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开展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应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登记事项、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进行检查。 
    第七条 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采取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进行抽查。抽查中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 
    第八条 登记管理机关对被抽查的事业单位法人实施实地核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 
检查人员应当填写实地核查记录表，如实记录核查情况，并由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确认。无法取得签字和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第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开展抽查，事业单位法人应当配合，接受询问调查，如实反映情况，根据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事业单位法人不予配合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通报其举办单位，并通过官方网站予以公示。 
    第十条 登记管理机关在检查中发现事业单位法人有违反 登记管理规定情形的，依据《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将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向社会公示，并纳入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实行信息共享。 
    第十二条 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相关文书样式由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统一制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